
【慈善伦理】

论墨家的公益伦理思想

彭柏林＊

　　〔摘要〕　针对“别相恶”的社会现象，墨子提出了“兼相爱”的公益伦理原则，主张不分人我，不分亲疏，以及

不别贵贱、强弱、智愚、众寡地彼此相爱。从“兼相爱”的公益伦理原则出发，墨子提出了“交相利”的公益伦理实

践路径，认为人与人应该相互帮助，不能只顾自己不管别人，更不能损人利己。在公益伦理评价问题上，墨子主

张把“志”和“功”有机地统一起来，提出了“合其志功而观”的公益伦理评价原则。墨子的这些公益伦理思想在后

期墨家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阐释和发挥。墨家的公益伦理思想不仅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在当今时

代也未失去其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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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益伦理，即公益活动中基于调整各方面关系

的需要而产生的道德意识、道德心理和道德行为的

总和。在墨家的著作尤其是《墨子》一书中蕴含着

丰富的公益伦理思想。挖掘和批判地继承墨家的

公益伦理思想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兼相爱”的公益伦理原则

“兼相爱”是墨家伦理思想文化的核心和精华，

也是墨家最基本的公益伦理原则。

所谓“兼相爱”，即指不分人我，不分亲疏，以及

不别贵贱、强弱、智愚、众寡地彼此相爱。《墨子·

兼爱下》说：“兼士之言……曰：吾闻为高士于天下

者，必为其友之身，若为其身；为其友之亲，若为其

亲。然后可以为高士于天下。是故退睹其友，饥则

食之，寒 则 衣 之，疾 病 侍 养 之，死 丧 葬 埋 之。”墨 子

“兼相爱”的公益伦理原则主要是针对“别相恶”这

种社会现象而言的，“兼相爱”的首要含义也体现在

同“别相恶”的对立之中。《墨子·兼爱下》说：“分

名乎天下，恶人而贼人者，兼与？别与？即必曰：别

也。”所谓“别相恶”，即彼此分别对立，不能容纳对

方，“也就是只爱己、利己，而不爱人、利人，作为一

种观念就是自私自利”［１］。《墨子·兼爱下》说：“别

士之言曰：吾岂能为吾友之身，若为吾身，为吾友之

亲，若为吾 亲？是 故 退 睹 其 友，饥 即 不 食，寒 即 不

衣，疾病不侍养，死丧不葬埋。”

墨子提出“兼相爱”的公益伦理原则有其特定

的历史背景。墨子所处的时代战争频繁，天下处于

乱世之时，“大国之攻小国也，大家之乱小家也，强

之劫弱，众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傲贱”（《墨子·

兼爱下》）。在墨子看来，这些都是“天下之大害”。

墨子认为，这 些 天 下 之 害 都 是 由“别 相 恶”、“不 相

爱”所造成的。《墨子·兼爱中》说：“今诸侯独知爱

其国，不爱人之国，是以不惮举其国，以攻人之国。

今家主独知爱其家，而不爱人之家，是以不惮举其

家，以篡人之家。今人独知爱其身，不爱人之身，是

以不惮举其身，以贼人之身。是故诸侯不相爱，则

必野战。家主不相爱，则必相篡；人与人不相爱，则

必相贼……天下之人皆不相爱，强必执弱，富必侮

贫，贵必敖贱，诈必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其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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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者，以不相爱生也。”墨子认为，既然“别相恶”是

造成天下各种祸害的原因，那么为了“兴天下之利，

除天下之害”，就应当“兼 以 易 别”，即 “以 兼 相 爱、

交相利”取代“别相恶、交相贼”。《墨子·兼爱下》

说：“今吾将正求与天下之利而取之，以兼为正，是

以聪耳明目 相 与 视 听 乎，是 以 股 肱 毕 强 相 为 动 宰

乎。而有道肆相教诲；是以老而无妻子者，有所侍

养以终其寿；幼弱孤童之无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长

其身。”在墨子看来，只要做到“兼以易别”，天下人

就会彼此相爱，强者就不会欺压弱者，人多的就不

会欺辱人少的，富有的人就不会凌辱贫穷的人，高

贵的人就不会鄙视低贱的人，奸诈的人就不会欺骗

愚笨 的 人，天 下 的 灾 祸 怨 恨 就 可 以 消 除 了。《墨

子·兼爱中》说：“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

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是故诸侯相爱，则

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

贼……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

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

对于墨子“兼相爱”的公益伦理原则，时人提出

质疑，认为是“不可行之物”。对此，墨子指出：“天

下之士君子，特不识其利，辨其故也”（《墨子·兼爱

中》）。一方面，墨子借助天志的神秘权威，指出“兼

相爱”是天意所在。《墨子·法仪》说：“天必欲人之

相爱 相 利，而 不 欲 人 之 相 恶 相 贼 也……爱 人 利 人

者，天必福之；恶人贼人者，天必祸之。”《墨子·天

志中》说：“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

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另一方面，墨子

认为爱人与爱己并不矛盾，两者相辅相成、互为条

件、互为结果，“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

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

必从而害之”（《墨子·兼爱中》），并以夏禹、周文王

和周武王 的 事 情 为 例 说 明 了 兼 爱 的 可 行 性。《墨

子·兼爱中》说：“古者禹治天下，西为西河渔窦，以

泄渠、孙、皇之水；北为防原、泒，注后之邸、嘑池之

窦，洒为底柱，凿为龙门，以利燕、代、胡貉与西河之

民；东方漏之陆，防孟诸之泽，洒为九浍，以楗东土

之水，以利冀州之民；南为江、汉、淮、汝，东流之注

五湖之处，以利荆楚、干、越与南夷之民。此言禹之

事，吾今行兼矣。昔者文王之治西土，若日若月，乍

光于四方于西土。不为大国侮小国，不为众庶侮鳏

寡，不为暴势夺穑人黍、稷、狗、彘。天屑临文王慈，

是以老而无子者，有所得终其寿；连独无兄弟者，有

所杂 于 生 人 之 间；少 失 其 父 母 者，有 所 放 依 而 长。

此文王之事，则吾今行兼矣。昔者武王将事泰山。

（隧）传曰：泰山，有道曾孙周王有事。大事既获，仁

人尚作，以祗商、夏，蛮夷丑貉。虽有周亲，不 若 仁

人，万方有罪，维予一人。此言武王之事，吾今行兼

矣。”在墨子看来，视人若己，爱人利人，不仅不会损

害自己的利益，相反自己的利益还可以通过爱人、

利人而得到实现，认为“今天下之君子，忠实欲天下

之富，而恶其贫，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兼相爱、

交相利”（《墨子·兼爱中》）。

墨子“兼相爱”的公益伦理原则在后期墨家那

里得到了进一步的阐述和发挥。一方面，后期墨家

在墨子的“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的基础上提出了

“体爱为仁”的 观 点。《墨 子·经 上》说：“仁，体 爱

也。”在后期墨家看来，爱人与爱己是内在一致的，

爱人就是爱己，即是仁。《墨子·大取》说：“爱人不

外己，己在所爱之中，己在所爱，爱加于己。伦列之

爱己爱人也。”后期墨家认为，爱人就是爱所有的

人，包括“己”在内，爱人并不排斥爱己，但爱人与爱

己是有程度差异与厚薄之分的，不能将两者同等看

待，应当将爱别人放在第一位，当个人的利益与别

人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应当牺牲自己的利益，保全

他人的利益。《墨子·大取》说：“杀一人以存天下，

非杀一人以利天下也。杀己以存天下，是杀己以利

天下。”后期 墨 家 还 将 是 否 厚 爱 别 人 作 为 区 分“贤

人”的标准，认为爱自己厚于爱别人的不是贤人，即

“爱无厚薄，举（誉）己非贤也”（《墨子·大取》）。另

一方面，后 期 墨 家 将 墨 子 的“兼 爱”进 一 步 发 展 为

“周爱人”。《墨子·小取》说：“爱人，待周爱人而后

为爱人，不爱人，不待周不爱人，不周爱，因为不爱

人矣。”

二、“交相利”的公益伦理实践路径

从“兼相爱”的公益伦理原则出发，墨家提出了

“交相利”的公益伦理实践路径，认为“兼相爱”的公

益伦理原则必须通过“交相利”的行为来实现。

“交相利”问题实质上是一个如何处理义和利

的关系的问题。与儒家贵义贱利的主张不同，墨家

主张把 义 和 利 结 合 起 来。《墨 子》多 次 将“义”与

“利”并 提，如“天 欲 人 之 相 爱 相 利”、“爱 利 万 民”、

“兼而爱之，从而利之”等。“交相利”主要指人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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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应该相互帮助，不能只顾自己不管别人，更不

能损人利己。

墨子认为，义就是不侵害别人的利益，不 做 有

损“天下之利”的事情。《墨子·非攻上》说：“今有

一人，入人园圃，窃其桃李，众闻则非之，上为政者

得则罚之，此何也？以亏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鸡

豚者，其 不 义，又 甚 入 人 园 圃 窃 桃 李。是 何 故 也？

以亏 人 愈 多……苟 亏 人 愈 多，其 不 仁 兹 甚，罪 益

厚。……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

在墨子看来，无论是侵犯一个人的利益，还是侵犯

众人的利益，都是不义。在此基础上，墨子进一步

指出，“义”即利人。《墨子·天志下》说：“若事上利

天，中 利 鬼，下 利 人，三 利 而 无 所 不 利，是 谓 天 德。

故凡从事此者，圣知也，仁义也，忠惠也，慈孝也，是

故聚敛天下之善名而加之。……若事上不利天，中

不利鬼，下不利人，三不利而无所利，是谓之贼。故

凡从事此者，寇乱也，盗贼也，不仁不义，不忠不惠，

不慈不孝，是故聚敛天下之恶名而加之。”“这里的

所谓‘三利’，实即‘一利’；‘利鬼’、‘利天’不过是对

‘利人’的神圣化或对象化罢了。这就是说，有利于

天下人的现实利益的，就是至善的标准；世间的一

切‘善 名’，都 须 以 此 作 为 价 值 标 准。”［１］（６３）墨 子 认

为，“利人”还是“害人”，“利天下”还是“害天下”，是

区别义与不义、善与恶的唯一标准。一切行为之善

或恶的道德价值就在于行为本身对于他人和天下

所产生的是利还是害的功效。据此，墨子提出了一

条公益伦理行为准则———“利人乎即为，不 利 人 乎

即止”（《墨子·非乐》）。从这条行为准则出发，墨

子主张“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

劝以教人”（《墨子·尚贤中》），并将之视作“为贤之

道”。据《墨子·鲁问》记载，鲁国有个叫吴虑的人，

冬天制陶器，夏天耕作，他把自己比作舜。墨子听

说此事后便前去见他。见面后，吴虑对墨子说：“义

耳，义耳，焉用言之哉？”对此，墨子质问道：“子之所

谓义者，亦有力以劳人，有财以分人乎？”墨子认为，

要成为高贤之士，就应竭自己所能，以自己的劳动

和财产帮助 别 人，用 道 义 去 教 导 他 人，以 实 践“兼

爱”之原则，使“饥 者 得 食，寒 者 得 衣，乱 者 得 治”。

不仅如此，墨子还把能否做到“兼爱”、“利人”看作

人与动物的重要区别之一，认为“有余力不能以相

劳，腐臭余财不以相分，隐匿良道不以相教”，“若禽

兽然”（《墨 子·尚 同 上》）。可 见，在 墨 子 的“交 相

利”观念中充满着乐善好施、扶危济困的公益伦理

精神。

从“交 相 利”的 公 益 伦 理 主 张 出 发，墨 子 提 倡

“非攻”，认 为 攻 打 别 人 的 国 家 是 至 为 不 义 之 事。

《墨子·非攻上》说：“杀一人，谓之不义，必有一死

罪矣。若以此说往，杀十人，十重不义，必有十死罪

矣；杀百人，百重不义，必有百死罪矣。当 此，天 下

之君子 皆 知 而 非 之，谓 之 不 义。今 至 大 为 不 义 攻

国，则弗知 非，从 而 誉 之，谓 之 义。情 不 知 其 不 义

也。……今小为非，则知而非之；大为非攻国，则不

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辩

乎？”墨子认为，攻战上不利于天，中不利于鬼，下不

利于人，理所当然地应加以反对。《墨子·非攻下》

说：“今王公大人、天下之诸侯……夫无兼国覆军，

贼虐万民，以乱圣人之绪。意将以为利天乎？夫取

天之人，以攻天之邑，此刺杀天民，剥振神之位，倾

覆社稷，攘杀其牺牲，则此上不中天之利矣。意将

以为利鬼乎？夫杀之人，灭鬼神之主，废灭先王，贼

虐万民，百姓离散，则此中不中鬼之利矣。意将以

为利人乎？夫杀之人为利人也博矣。又计其费，此

为周生之本，竭天下百姓之财用，不可胜数也，则此

下不中人之利矣。”墨子还认为，攻战消耗巨大，也

会给本国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是“弃所不足而重

所有余”之举，即使战胜也得不偿失。《墨子·非攻

中》说：“今师徒唯毋兴起，冬行恐寒，暑行恐暑，此

不以冬夏为者也。春则废民耕稼树艺，秋则废民获

敛。今唯毋废一时，则百姓饥寒冻馁而死者，不可

胜数。……计其所自胜，无所可用也；计其所得，反

不如所丧者之多。……然则土地者，所有 余 也；王

民者，所不足也。今尽王民之死，严下上之患，以争

虚城，则是弃所不足，而重所有余也。”既然攻战是

损人又不利己之事，因此墨子说：“今且天下之王公

大人士君子，中情将欲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

当若繁为攻伐，此实天下之巨害也。今欲为仁义，

求为上士，尚欲中圣王之道，下欲中国家百姓之利，

故当若 非 攻 之 为 说，而 将 不 可 不 察 者 此 也”（《墨

子·非攻下》）。

墨子的“交相利”思想在后期墨家那里又作了

进一步的阐发。首先，后期墨家阐释了什么是“利”

与“害”，认 为 利 是“所 得 而 喜”，害 是“所 得 而 恶”。

７２１

　２０１３年第４期



其次，后 期 墨 家 强 调 爱、利 统 一，反 对“有 爱 而 无

利”，认为“爱”就是以天下事为自己的分内事，使天

下人都能得到利益。《墨子·大取》说：“圣人有爱

而无利，伣 日 之 言 也，乃 客 之 言 也。”《墨 子·经 说

上》说：“志以天下为芬（分），而能能（兼）利之，不必

用。”最后，后期墨家认为，仁爱与私爱、利爱是不相

容的，主张“仁而无利爱”（《墨子·大取》），强调在

个人利益与他人之利、天下之利发生冲突时牺牲个

人利益。《墨子·大取》说：“杀人以存天下，非杀人

以利天下也。杀己以存天下，是杀己以利天下也。”

《墨子·经说上》说：“为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所急。”

在后期墨家看来，为了天下人的利益而牺牲自己是

理所当然的。《墨子·大取》说：“于事为之中而权

轻重之谓求，求为之非也。害之中取小，求为义非

为义也”；“断指与断腕，利于天下相若，无择也。死

生利若，一无择也”。

三、“志功统一”的公益伦理评价观

墨家从“兼相爱”的公益伦理原则和“交相利”

的公益伦理实践路径出发，提出了“志功统一”的公

益伦理评价观。“志”，即行为的动机；“功”，即行为

的实际功效。墨子认为，在公益伦理评价中要注意

把动机和效果结合起来，不仅要看行为的动机，更

要看行为的实际效果，二者不可偏废。《墨子·耕

柱》载：“巫 马 子 谓 子 墨 子 曰：子 兼 爱 天 下，未 云 利

也；我不爱天下，未云贼也。功皆未至，子何独自是

而非我哉？子墨子曰：今有燎者于此，一人奉水将

灌之，一人掺火将益之，功皆未至，子何贵于二人？

巫马子曰：我是彼奉水者之意，而非夫掺火者之意。

子墨子曰：吾亦是吾意，而非子之意也。”在墨子看

来，公益伦理不是个理论问题，而是个实践问题，需

要通过人 们 的 实 际 行 动 及 其 实 际 效 果 体 现 出 来。

《墨子·贵义》记载，墨子云：“瞽不知白黑者，非以

其名也，以其取也。今天下之君子之名仁也，虽禹、

汤无以易之。兼仁与不仁，而使天下之君子取焉，

不能知也。……天 下 之 君 子 不 知 仁 者，非 以 其 名

也，亦以其取也。”墨子认为，行为的实际功效越大，

其道德价值也越大，因此，每个人都应该努力去争

取更多的功善。《墨子·公孟》记载：“公孟子谓子

墨子曰：实为善，人孰不知？譬若良玉，处而不出有

余糈。譬若美女，处而不出，人争求之。行而自衒，

人莫之取也。今子遍从人而说之，何其劳也？子墨

子曰：今夫世乱，求美女者众，美女虽不出，人多求

之；今求善者寡，不强说人，人莫之知也。且有二生

于此，善筮一。行为人筮者，一处而不出 者。行 为

人筮者与处而不出者，其糈孰多？公孟子曰：行为

人筮者，其糈多。子墨子曰：仁义钧，行说 人 者，其

功善亦多，何故不行说人也！”

后期墨家进一步发展了墨子的志功统一的公

益伦理评价观。首先，后期墨家认为，动机善是行

为善的前提，善的行为首先要有善的动机，否则就

不可能有善的行为。《墨子·经说上》说：“行，所为

不善名。行也所为善，巧也，若为盗。”在后 期 墨 家

看来，公益行为不是为了追求善名，如果为了求得

善名而从事公益活动，那就同盗贼没有两样，不过

是投机取巧、欺世盗名罢了。其次，真正的公益行

为既要有好的动机，还要使人们得到实际利益，获

得好的效果，即所谓“志工（功），正也”（《墨子·经

说上》）。最后，后 期 墨 家 提 出 了“志 功 为 辨”的 观

点。“志功 不 可 以 相 从 也。利 人 也，为 其 人 也；富

人，非为其人也，有为也以富人，富人也。”在后期墨

家看来，志与 功 是 有 区 别 的，不 能 以“志”代“功”，

“志”转化为“功”需要通过“为”，即付诸实际行动，

所以，《墨子·经说上》说：“志行，为也。”

四、墨家公益伦理思想的历史影响和现代价值

墨家公益伦理思想最根本的特点在于其倡导

具有平等性和普遍性的公益伦理理念。墨学与儒

学并称战国时期的两大“显学”，墨家的公益伦理思

想尽管与儒家的公益伦理思想有着思想上的渊源

关系，但却在具体思想内容上存在着根本的区别。

儒家主张爱有差等，一方面认为“仁者无不爱”，却

又同时以“爱亲”为“仁之本始”，强调“急亲，贤之为

务”，主张从亲情出发，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

老，幼吾 幼 以 及 人 之 幼”。与 儒 家 不 同，墨 家 主 张

“兼爱”和“周爱人”，认为“兼爱”应该不分远近、不

受地域的限制，“远施周遍”，“爱人”就是要普遍地

爱世界上所有的人，否则就是“不爱人”，同时对别

人的爱也应不分厚薄，主张把别人的国、家、身当作

自己的国、家、身一样地看待，同样地爱护。

墨家在阐述“兼相爱、交相利”主张的过程中总

是借助“天志”、“明鬼”的神秘力量，把“兼相爱、交

相利”归结为天之意志，从而使其公益伦理思想涂

上了一层浓厚的宗教色彩。同时，由于历史条件的

８２１

２０１３年第４期　



限制，墨家的这种“兼相爱”的公益伦理思想在其所

处的时代不可避免地带有空想的性质。尽管如此，

墨家的公益伦理思想在历史上仍然产生了深远的

影响。首先，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华各民族的

关系一直以和睦相处为主流。“各安其所，我尔不

侵”，“不贪其功，不贪其利”，数千年来逐渐成为各

民族人民的共识。同时，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

中华民族总是以博大开放的胸襟积极发展同世界

其他民族的友好往来，同世界各民族和平共处。中

华民族这种和睦相处、协和万邦精神的形成虽然是

各种历史环境和因素相互碰撞的产物，但在很大程

度上也与墨家所倡导的“兼相爱、交相利”的公益伦

理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其次，受墨家“兼相爱、交

相利”的公益伦理思想及其摩顶放踵而利天下精神

的影响，历史上特别是下层群众中互助友爱、扶危

济困的行为从未停止过，涌现出了无数慷慨解囊、

急公好义之士。

墨家的公益伦理思想不仅在历史上产生了深

远的影响，而且至今仍未失其现实价值。批判地继

承和弘扬墨家的公益伦理思想对当代中国公益慈

善事业的发展乃至社会的和谐、稳定与进步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公益慈善事业的道德性很强，需要以“兼

爱”作为其道德基础。社会成员是否具有兼爱之心

对公益慈善事业能否得到可持续发展起着十分重

要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说，公益慈善事业能否发

展以及发展的程度如何从根本上取决于社会成员

能否积极主动地参与公益慈善活动，做到“兼相爱、

交相利”。只有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甚至全体社会成

员积极主动地参加公益慈善活动，做到“兼相爱、交

相利”，才会形成热爱公益、乐于助人、扶危济困的

社会氛围，促进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

其次，在中国传统伦理本位和差序格局的社会

结构中，公益慈善所遵循的基本上是爱有差等的原

则。这种原则“使得民间的公益慈善活动带有浓厚

的乡里情结和家族情结，所突出的主要是街坊邻里

熟人之间的互助，而缺乏对与自己无关的陌生人的

人道主义、普世主义的关爱，在很大程度上阻碍着

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２］。与西方许多发达国

家相比，目前我国公民和有关企业参与公益慈善活

动的积极性和自觉性之所以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受“爱有差等”这种传统观念的

影响。正如费孝通先生所指出的，“一个差序格局

的社会，是由无数私人关系搭成的网络。这网络的

每一个结都附着一种道德要素，因之，传统的道德

里不另找出一个笼统性的道德观念来，所有的价值

标准也不能超越于差序的人伦而存在了”［３］；“不但

在我们传统道德系统中没有一个像基督教里那种

‘爱’的观念———不分差序的兼爱，而且我们也很不

容易找到个人对于团体的道德要素”［３］（４７）。在这种

情况下，打破“爱有差 等”观 念 的 束 缚，弘 扬“兼 相

爱、交相利”的理念，对当代中国公益事业的发展来

说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

最后，由于自然和历史的原因及社会 转 型、经

济转轨以及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等客观因素，我国目

前还存在着大量的弱势群体。“同时，由于社会贫

富差距不断拉大，弱势群体的生活日益贫困化，造

成弱势群体相对剥夺感不断加强，再加上弱势群体

的经济承受力低、风险抵御力弱、政治地位低、情绪

怨言缺乏正常的表达渠道，使弱势群体这一庞大队

伍中隐藏着巨大的社会安全隐患，极易因为社会道

德的水桶效应而成为社会动荡的火药桶。”［２］（１３５）在

这种情况下，批判地继承墨家的公益伦理思想，弘

扬“兼相爱、交相利”的公益伦理精神，倡导公益慈

善之心，保护和关爱弱势群体，对于克服日益严重

的社会疏离和隔膜，促进人际和谐，增强社会的凝

聚力和向心力，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促进整个

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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